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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地政士考試試題 
等別：普通考試 

類科：地政士 

科目：土地登記實務 

考試時間：1 小時 30 分 

 

一、甲、乙、丙三人分別共有一地，丙將其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予丁並辦畢登記；嗣於抵押權存

續期間甲訴請法院裁判分割，丁亦同意分割，於判決確定後甲與丙受配土地，乙則未受配土

地。問：當甲至登記機關申請共有地判決分割登記時，乙、丙與丁之權利應如何處理？試依

據土地登記規則等規定分析之。（25 分） 

【解題難度】 

★★ 

《解題關鍵》 

本題較為容易，純屬將實際案例套用法規規定之題型，只要法規背誦熟稔，應可拿高分。 

【擬答】 

乙權利之處理 

參照土地登記規則第 100 條之 1 規定 

依民法第八百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時，共有人中有應受金錢補償者

，申請人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土地，同時為應受補償之共有人申

請抵押權登記。但申請人提出應受補償之共有人已受領或為其提存之證明文件者，不在

此限。 

前項抵押權次序優先於第一百零七條第一項但書之抵押權；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應

將登記結果通知各次序抵押權人及補償義務人。 

本題乙於共有物分割後，未受分配土地，故乙就其應受補償金額，對於補償義務人甲、

丙所分得之不動產，有法定抵押權。準此，甲於申請登記時，依前開規定應同時為乙申

請抵押權登記。但申請人提出乙已受領或為其提存之證明文件者，不在此限。且前開抵

押權次序優先於丁之抵押權；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應將登記結果通知各次序抵押權

人及補償義務人。 

丙與丁權利之處理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07 條第 1 項規定 

分別共有土地，部分共有人就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者，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該抵

押權按原應有部分轉載於分割後各宗土地之上。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該抵押權僅轉載

於原設定人分割後取得之土地上：一、抵押權人同意分割。二、抵押權人已參加共有物

分割訴訟。三、抵押權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 

本題丁之抵押權不因土地所有權人間所為共有物分割而受影響，原則該抵押權按原應有

部分轉載於分割後各宗土地之上；惟抵押權人丁同意分割，是該抵押權僅轉載於原設定

人丙分割後取得之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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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何謂註記登記？登記機關依據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第 2 項規定於土地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

欄註記「辦理塗銷登記中」之立法目的與法律性質各為何？試依據土地登記規則等規定分析

之。（25 分） 

【解題難度】 

★★★★★ 

《解題關鍵》 

本題註記登記雖為學者探討已久之議題，惟此次以搭配條文之立法意旨及登記實務作法出

題，對考生而言實屬困難。但若考生已對註記登記法律性質甚為了解，則基本上本題論述應

可獲取基本分數以上。 

【擬答】 

註記登記之意義及法律性質 

意義 

所稱註記登記，土地法及其授權訂定之土地登記規則，均未設明文定義，惟依內政部訂

頒之「登記原因標準用語」規定，指於標示部、所有權部或他項權利部其他登記事項欄

內註記資料，所為之登記。 

法律性質 

學說及實務多認為註記登記非屬土地法第 37 條第 1 項所指之「土地登記」，並不生不動

產權利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之效力。惟若該註記足以對外發生一定之法律效果者，

即難謂非行政處分。至登記機關於土地登記簿上所為之註記究為「行政處分」或為「事

實行為」，端視作成註記之原因事實是否足使註記發生法律效果而定。 

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第 2 項規定註記之立法目的及法律性質 

立法目的 

依本條項修正說明略謂：「基於保障真正權利人之權利，並避免犯罪行為之惡化」爰予

增訂。核其意旨，除對外產生事實上之警示作用，對內亦在使地政機關達成「自我提醒

」之效。至於註記之時機，是否須有修正說明所稱犯罪行為之發生，誠非所限。 

本條項註記之法律性質 

所稱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

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然本條之註記，僅係作成登記(處分)前之警示及登記

機關之「自我提醒」，初無對外發生法律效果，難謂為「行政處分」。又是項註記，僅

將一定客觀狀態予以呈現而達前述目的，故其性質應屬登記機關之「事實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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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將其地設定抵押權予乙並辦畢登記，嗣登記機關因故疏忽而遺漏該抵押權登記之記載；之

後，丙不知其情就該地設定登記取得第一順位抵押權。未久，登記機關發現該地原已登記乙

之抵押權，乃更正回復其為第一順位抵押權人、並塗銷更正丙為第二順位抵押權人；對此，

丙援引「公信力」而認為登記機關不得塗銷其第一順位抵押權登記。則登記機關之處置是否

適法？丙之主張有無理由？試依據土地法與土地登記規則等規定分析之。（25 分） 

【解題難度】 

★★★★ 

《解題關鍵》 

本題題目是在測試考生對登記公信力是否了解，解題上務必掌握登記公信力之要件，從此下

手論述。且登記錯誤之更正或塗銷亦是土地登記之熱門考點，考生若能熟悉，本題應可拿基

本分數以上，惟倘要獲取高分，仍應注意答題之細膩度。 

【擬答】 

登記機關之處置是否適法，茲分述如下： 

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 

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後，發見登記錯誤或遺漏時，非以書面聲請該管上

級機關查明核准後，不得更正。但登記錯誤或遺漏，純屬登記人員記載時之疏忽，並有

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由登記機關逕行更正之。 

本題甲與乙間已辦畢登記，嗣因登記機關疏失而遺漏該抵押權之記載，且登記機關經查

明屬實，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原則得逕行更正之。惟更正登記倘涉公信力

之保護，則登記機關不得逕行為之，其相關論述如下。 

丙之主張有理由 

登記公信力之要件 

按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關於土地登記之公信力，學者

向來認為其適用上應具備三要件：一、須原登記有不真實之情事。二、須第三人已依法

律行為完成物權變動之登記。三、第三人之取得權利為善意。次按司法院院字第 1919 號

解釋，…所謂登記有絕對效力，係為保護第三人起見，將登記事項賦予絕對真實之公信

力。故第三人信賴登記，而取得土地權利時，不因登記原因之無效或撤銷，而被追奪。

惟此項規定，並非於保護交易安全之必要限度以外剝奪真正之權利，如在第三人信賴登

記，而取得土地權利之前，真正權利人仍得對於登記名義人主張登記原因之無效或撤銷

，提起塗銷登記之訴。末按司法院院字第 1956 號解釋，…登記有絕對效力，係為保護第

三人起見，將登記事項賦與絕對真實之公信力。真正權利人，在已有第三人取得權利之

新登記後，雖得依土地法第三十九條（現為第四十三條）請求損害賠償，不得為塗銷登

記之請求；而在未有第三人取得權利之新登記時，對於登記名義人，仍有塗銷登記請求

權，自無疑義。 

本題係因登記機關疏忽而遺漏乙為第 1 順位抵押權記載，於此不真實之狀態下，丙與甲

已依法律行為為抵押權設定登記為第 1 順位抵押權人完畢，且丙於不知原登記存有不真

實之狀態下(即乙已設定登記完畢為第 1 順位抵押權人)，善意信賴登記簿，是丙自得主

張受登記公信力之保障，亦即因信賴不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人，已依法律行為為物權變

動之登記者，其變動之效力，不因原登記物權之不實而受影響(參民法第 759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 

結論 

本題登記機關雖得依土地法第 69 條規定更正並於登記簿登載乙之抵押權，惟依土地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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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條規定及上開院字解釋之意旨，丙之抵押權應受登記公信力之保護。故登記機關倘於丙

尚未設定登記前，得更正漏未登載之抵押權並登記乙為第 1 順位抵押權人；惟於丙設定

後，登記機關應不得再行更正塗銷之，以確保登記之公信力。 

 

 

四、甲、乙兩人各自所有 A 與 B 地相互毗鄰，茲甲因申請建造執照而發生與乙土地之地界線界址

糾紛。甲乃向登記機關申請鑑界複丈，則登記機關於受理後，應如何辦理？若甲對於鑑界結

果有異議時，應如何為救濟？又乙若對於該鑑界結果亦有異議時，應如何為救濟？試依據地

籍測量實施規則等規定分析之。（25 分） 

【解題難度】 

★★★ 

《解題關鍵》 

本題較為容易，純屬將實際案例套用法規規定之題型，只要法規背誦熟稔，應可拿高分。 

【擬答】 

登記機關應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11 條規定辦理 

登記機關受理複丈申請案件，應予收件，經審查准予複丈者，隨即排定複丈日期、時間及

會同地點，填發土地複丈定期通知書，交付申請人並通知關係人。原定複丈日期，因風雨

或其他事故，致不能實施複丈時，登記機關應分別通知申請人及關係人改期複丈。 

申請人於複丈時，應到場會同辦理；申請人屆時不到場或不依規定埋設界標者，視為放棄

複丈之申請，已繳土地複丈費不予退還。 

第一項所稱關係人，於鑑界時，指鑑界界址之鄰地所有權人；鄰地為公寓大廈之基地者，

指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於主張時效取得地上權、農育權或不動產役權時，指所有權人。 

關係人屆時不到場者，得逕行複丈。 

甲對鑑界結果有異議之救濟 

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2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申請人對於鑑界結果有異議時，得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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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具土地複丈申請書敘明理由，向登記機關繳納土地複丈費申請再鑑界，原登記機關應

即送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派員辦理後，將再鑑界結果送交原登記機關，通知申

請人及關係人。 

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2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申請人對於再鑑界結果仍有異議者，

應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登記機關不得受理其第三次鑑界之申請。 

乙對鑑界結果有異議之救濟 

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21 條第 3 項規定，關係人對於第一項之鑑界或再鑑界結果有異

議，並以其所有土地申請鑑界時，其鑑界之辦理程序及異議之處理，準用第一項第二款及

第三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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